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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致同专字(2019)第号 

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计了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宝食

品公司）2018 年度财务报表，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，

2018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

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出具了致同审字（2019）第

210ZA7136 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

进行的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

14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》（2018 年修订）及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要求，我们对本所就该公司上述

财务报表出具的保留意见说明如下： 

一、审计报告中保留事项的内容 

1、预付款项的商业实质（交易合理性）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天宝食品公司对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（“大连春神公司”）预付款项余额 2.09 亿元，协议委托大连春神公司收购黑

芸豆和奶花芸豆，采购数量 39,000 吨，交货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4

月 30 日，已预付款占协议金额的 93.42%。该预付款是天宝食品公司向 23 位农户

直接支付的，未与农户约定货物的交付时间，2018 年采购与销售均为零。我们

无法对该预付款项的下列方面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： 

（1）预付款项的商业理由及商业实质，以及收货的可行性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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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预付款项是否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恰当处理，以及对利润表、现金

流量表的影响。 

2、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天宝食品公司其他应收款记录应收阿拉山口市鼎玉

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5,040 万元。该款项形成过程是，天宝食品公司 2018 年 4

月与骑士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、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

企业等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每壹元注册资本价值 700 元的价格受让阿拉山

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骑士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

0.72%的股权，股权转让款 5,040 万元。天宝食品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向阿

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支付股权转让款 5,040 万元。截至目前，工

商信息显示，骑士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中没有登记天宝食品公

司，而太初投资控股（苏州）有限公司股东中登记了天宝食品公司。因对骑士

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资未确权，天宝食品公司将 5,040 万元出资

款列报为其他应收款。 

我们无法对该其他应收款的下列方面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： 

（1）该项出资的实质； 

（2）该款项是否在 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恰当处理及可收回性。 

二、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

意见》第七条的规定，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不能得出财务

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

非无保留意见。 

1、关于预付账款的商业实质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天宝食品公司对大连春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（“大连春神公司”）预付款项余额 2.09 亿元，协议委托大连春神公司收购黑

芸豆和奶花芸豆，采购数量 39,000 吨，交货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4

月 30 日，已预付款占协议金额的 93.42%。该预付款是天宝食品公司向 23 位农户

直接支付的，未与农户约定货物的交付时间，2018 年采购与销售均为零。我们

无法对该预付款项的商业理由、商业实质、收货的可行性、是否在 2018 年度财



 

 

务报表中恰当处理及对利润表、现金流量表的影响方面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

据。 

2、其他应收款的可收回性 

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天宝食品公司其他应收款记录应收阿拉山口市鼎玉

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5,040 万元。该款项形成过程是，天宝食品公司 2018 年 4

月与骑士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、阿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

企业等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每壹元注册资本价值 700 元的价格受让阿拉山

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骑士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

0.72%的股权，股权转让款 5,040 万元。天宝食品公司已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向阿

拉山口市鼎玉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支付股权转让款 5,040 万元。截至目前，工

商信息显示，骑士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中没有登记天宝食品公

司，而太初投资控股（苏州）有限公司股东中登记了天宝食品公司。因对骑士

联盟（北京）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资未确权，天宝食品公司将 5,040 万元出资

款列报为其他应收款。我们无法对该该项出资的实质、是否在 2018 年度财务报

表中恰当处理及可收回性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以上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虽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，我们出具保留意见审

计报告。 

三、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可能的影响 

由于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确认是否对报表进行调整，也无法确

认调整的金额。我们无法判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中涉及事项对天宝食品公司

报告期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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